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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委员会  

第五十八届会议  

议程项目 18(b) 

人权机制的有效运作 国家机构和区域安排 

出席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

代表团团长 2002 年 4 月 24 日致委员会主席的信  

 关于 4 月 18 日在题为 国家机构和区域安排 的议程项目 18(b)下代表迪金森

教授散发的报告 我要提一下我给他的声明  

 在此附上该声明的副本* 如果声明能成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并作为委员会的

文件散发 我将十分感谢  

 

代表团团长  
安德雷 格洛弗(签字)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 只以原文英文转载  








